
执行法官现场做笔录 夏佳超 摄

涉腾退类案件一直是法院执

行案件中的难点， 本案就是一起

典型的腾退案件。 该案涉案人数

多、 影响面广， 如果不妥善、 快

速处置， 极易引发新的次生问题。

陈华荣法官表示， 按照我国

《物权法》 相关规定， 本案中农贸

市场系贸易公司经司法拍卖取得，

自法院出具拍卖成交并强制过户

的裁定书生效之日起， 该不动产

即发生物权变动的效力， 且该效

力并不以登记为生效要件。 因此，

即使贸易公司未办理过户手续 ，

竞买成功后， 农贸市场也应由其

所有， 文中某投资管理公司和经

营管理公司明显为非法占用。

缪某等集资诈骗案发后 ， 农

贸市场被法院认定为赃物， 那么

在上海长宁法院出具的拍卖成交

裁定书生效之日起， 非法占用人

向菜场摊贩收取的租金属于赃物

的收益， 依法应当予以追缴。

本案中， 面对非法占用人拒

不搬离的情况， 执行法官进行了

充分的释法说理， 并果断采取强

制清场的执行措施， 最终非法占

用人主动配合法院执行， 使得拍

卖成交的农贸市场顺利交付。

◆法官说法

法治报记者 夏天 法治报通讯员 姚卫华

“小薄荷的清香， 牛油果色的柏利恒， 白色的洋兰……” 朋友圈中晒着各色
迷人的鲜艳花束， 逛着优雅的意大利餐厅， 写着 “一事精致， 足以动人” 的文艺

签名。 这是海归花艺师于女士近期的微信朋友圈内容。 透过这些图片文字， 呈现
出的是丰富多彩的日常生活。 殊不知， 光鲜亮丽的背后， 她竟是被法院纳入失信

被执行人名单、 采取限制高消费的对象。 近日， 涉嫌拒执罪的于女士被执行法官

强制拖走了私家车。 迫于执行压力， 她开始陆续主动向法院账户汇入欠款。 本案
也最终全额执行完毕， 收回全部借款及利息。

农贸市场被认定为赃物， 拍卖

成交支付受阻

2018年， 上海二中院刑事审判庭对缪某等

犯集资诈骗罪作出了生效判决， 缪某等人被判

处有期徒刑 15 年， 剥夺政治权利 5 年， 并处

罚金 50 万元， 同时违法所得予以追缴并按比

例发还集资参与人， 不足部分责令继续退赔并

按同等原则分别发还。 2019 年 1 月， 该案件由

上海二中院刑庭移交二中院执行局执行。

承办法官陈华荣通过查阅卷宗， 立即认识

到缪某等人集资诈骗案执行的复杂程度： 不仅

被告人本身涉案众多， 而且需要清偿的受害者

人数达 3000 余人， 案件标的也高达 2 亿余元，

需处置的住宅、 办公楼等有 50余套……

陈华荣不敢耽搁， 立即启动了执行措施，

成功追回赃款 1000 余万元， 并于 2019 年 6 月

29 日对涉案 35 套房产进行网络司法拍卖， 最

终拍卖成交 16套。

这 16 套成交的标的中， 有一个是被强制

清场拍卖的农贸市场。 据了解， 该农贸市场登

记在缪某经营的上海某贸易公司名下， 实际上

就是缪某用集资诈骗来赃款购买的资产。

拍卖成交后， 2019 年 7 月 3 日， 该农贸市

场买受人将全部尾款交到上海二中院。 不过同

时该市场摊贩纷纷向上海二中院网拍办反映，

自称是该市场管理人的某经营管理公司得知拍

卖成交的消息后， 强制要求每个摊贩一次性交

纳 6个月租金， 否则停水停电。

陈华荣得知情况后， 考虑到该公司的非法

占用不仅严重影响了市场所有摊贩的正常经

营， 且一旦菜场因停电停水而停业， 菜场周边

市民的正常生活也将受到严重影响， 且该经营

管理公司的行为也严重损害了买受人的合法权

益。 因此， 陈华荣当机立断， 决定迅速处置这

一非法占用“法拍房” 情况， 及时维护买受

人、 众多市场摊贩和周边市民的合法权益。

查明真相， 市场管理人确系非

法占用

陈华荣与法官助理张利余于 7 月 4 日到单

位核实情况。 经查明， 涉案市场原权利人为某

投资管理公司， 此次强制摊贩交纳租金的经营

管理公司是该投资管理公司设立的市场管理

人。 2014年 5 月， 因投资管理公司未履行法院

判决书所确定的清偿义务， 上海市长宁区人民

法院 （以下简称上海长宁法院） 裁定拍卖投资

管理公司名下的农贸市场。

2014年 9 月， 缪某经营的贸易公司通过竞

价， 以 3232 万元竞得农贸市场。 同年 10 月，

上海长宁法院裁定上述房地产转归贸易公司所

有， 但贸易公司却并未办理房产过户手续。

之后缪某等人集资诈骗案案发， 相关人员

均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投资管理公司继续

非法占用该菜市场， 并与下

属经营管理公司连续多年收

取摊贩租金。 陈华荣要求上

述公司将非法收取的租金全

部交至法院。 但是投资管理

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下落不

明， 经营管理公司宣称自己

是该市场唯一合法经营主

体， 收取租金行为合法， 拒

绝履行相应义务。

强制清场腾退 ，

占用人主动配合

了解情况后， 陈华荣法

官约谈了买受人， 告知其农

贸市场有关情况， 并加急制

作了拍卖成交执行裁定书。

同时约谈了非法占用人， 释法说理， 要求其搬

离农贸市场。 但该公司管理人员拒不执行， 认

为房产证上登记的权利人一直是投资管理公

司， 即使拍卖成交， 贸易公司没有办理产权过

户手续， 不享有菜市场的所有权， 法院不应将

农贸市场拍卖， 更不能要求其搬离。

陈华荣决定采取进一步的强制措施， 他立

即做好了风险评估， 制定了清场方案， 准备强

制腾退。 7 月 5 日下午， 他和张利余、 执行司

法警察大队等人赶赴农贸市场强制清场。

到达现场后， 陈华荣指挥司法警察维护现

场秩序， 找到农贸市场管理人办公室， 再次要

求经营管理公司搬离， 并告知其拒不履行的法

律后果。 最终， 市场经营公司的管理人员主动

配合清场行动， 移交了相关办公场所和管理资

料， 该农贸市场成功交付给了买受人。

至此， 一场牵涉众多利益主体的腾退执行

案件， 得以快速、 妥善解决， 切实维护了买受

人、 市场摊贩和周边居民的合法权益。

住豪宅开豪车，看上去很“文艺”

精致花艺师竟是“老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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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追赃成功拍卖 交付却受阻
上海二中院强制腾退非法占用人维护买受人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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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报记者 王川

法治报通讯员 宋亚文

因刑事追赃而被拍卖

成交的农贸市场交付时却
“受阻”， 经执行法官一番

细查， 才发现农贸市场多

年来被非法占用。 某公司
自称是唯一合法的市场管

理人， 连续多年向摊贩非
法收取租金， 在得知拍卖

成交的消息后， 甚至变本

加厉， 用 “停水断电” 威
胁摊贩一次性交纳半年租

金， 严重影响了农贸市场
摊贩的正常经营与周边居

民的日常生活。

面对非法占用人拒绝
腾退， 买受人的合法权益

如何得到保障？ 刑事涉财
产刑如何得以执行？ 上海

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以

下简称上海二中院） 执行
法官陈华荣为了保障民生

和保护买受人利益， 当机
立断处理非法占用， 带领

执行干警赶赴现场强制清

场 ， 成功交付给了买受
人， 也恢复了摊贩们的正

常经营秩序， 保障了附近
居民的日常生活稳定。

花艺师借钱不还

法院发出执行通知书

2018 年年初， 做花艺生意的于女士因资

金周转问题向朱大姐借款 50万元整。 双方签

订借款合同，约定了借款金额、借款期限以及

逾期还款需支付的利息、违约金等内容。 一个

月的借款期限到后，于女士并没有按期归还借

款。朱大姐多次向于女士催要未果。无奈之下，

朱大姐提出仲裁申请。 经仲裁，于女士需返还

本金 50 万元， 并按年利率 24%的标准，自

2018 年 2 月 25 日起至借款本金实际偿付之

日止的利息，及律师费、仲裁费等。 仲裁生效

后，于女士仍未归还。 朱大姐遂向上海一中院

提出强制执行。 2019年 4月，一中院执行局向

于女士发出了执行通知书。

住豪宅开豪车

还钱却是“挤牙膏”

执行法官经过调查， 发现于女士名下银

行卡内并无钱款， 但其在上海古北地段有一

套 160平米的房屋， 以及一辆价值 60 余万元

的汽车。 首次执行谈话， 于女士并未到场。

依朱大姐申请， 上海一中院将于女士纳入了

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并采取了限制高消费的

措施。 见此情形， 于女士终于在第二次执行

谈话时露面， 并表示会在两周内将钱款全部

打入法院账户。 但截至 5月 12 日， 于女士共

支付了不足 57 万元， 仍有十几万钱款未汇

入。 至此， 执行法官再次同于女士联系， 于

女士表示会在 5 天内将剩余钱款补齐。 然而

此次谈话之后， 于女士便处于“失联” 状态，

电话不接、 短信不回， 对自己银行账户内的

钱款情况也未主动及时反馈到法院。

执行法官不断监控其账户信息， 只要发

现于女士账户内有钱款进入便立即扣划。 至

7月 10日， 于女士仍有 6万余元未支付。

豪车被扣

花艺师终不再拖

面对于女士有能力执行而不积极配合执

行的行为， 执行法官果断采取上门搜查措施。

7 月 10 日下午， 执行法官获悉“失联” 的于

女士此刻或许就在地处古北的豪宅中。 执行

法官王胜军一行遂抓紧时间前往。 见到执行

法官的于女士明显有些慌张和意外， 面对法

官的询问也是支支吾吾。 进入于女士家中，

只见偌大的房间已没有一件家电， 反而堆砌

着各种杂乱的纸箱、 杂物、 垃圾， 地板上的

脏乱可用无从下脚来形容。

法官： “后面欠款为何一直不缴纳？”

于女士： “你们也看到了， 我最近一直

在忙着搬家， 实在没时间。” “那为何不接法

院电话？” “一般陌生号码我都不接的。”

法官： “我们先前已将法院电话告知于

你， 法院的来电手机都会有提示， 怎么会是

陌生号码？” 面对法官的接连追问， 于女士有

些语无伦次， 回答道： “上海号码我不接的

……” 之后便不知所措， 不作回答了。

执行法官当场向于女士宣读了已支付钱

款情况， 以及尚需支付的金额， 并告知其有

能力执行而不配合执行将涉嫌拒执罪。 至此，

于女士仍在以各种借口推迟着钱款缴纳日期。

鉴于此， 执行法官表示需要扣押其车辆， 但

于女士谎称车钥匙已找不到。 因于女士不配

合， 执行法官便强制将其车辆拖走。

迫于执行压力， 于女士开始陆陆续续主

动向法院账户汇入欠款。 本案终于全额执行

完毕， 收回全部借款及利息。


